关于开展第二届校级教学名师奖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院系、各部门：
根据我校《关于印发<镇江高专校级教学名师评选与培养暂行办法(试行)>的通知》（镇高专﹝2008﹞81号）文件精神，决定在全校范围开展第二届校级教学名师的评选表彰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．评选范围、条件、名额
各系部、各部门严格按照评选范围、评选条件、评选程序和要求，开展教学名师评选的组织发动和推荐初审工作。校级教学名师的范围和条件等，按《镇江高专校级教学名师评选与培养暂行办法（试行）》执行。各系部可推荐1人、国家财政资助重点专业的系部可推荐2人。
2．时间安排和评选程序
（1）6月13日（周四）～6月19日（周三），各院系（部）组织学习动员，对照推荐选拔条件，申报人填写《镇江高专教学名师推荐评审表》，系部填写推荐评审意见，于6月21日（周五）下午4：00前将《镇江高专教学名师推荐评审表》及有关申报支撑材料一并报校人事处师资科。

（2）7月2日（周二）～7月4日（周四），学校组织评审，推荐校级教学名师候选人。在校内公示后，报请学校审定。

3．有关上报材料的说明

推荐评审表一式三份（其中一份为原件，其余可复印），教学、科研、技术成果证明、获奖证书等复印件一套（装订成册）。

4．其他事项
《关于印发<镇江高专校级教学名师评选与培养暂行办法(试行)>的通知》（镇高专﹝2008﹞81号）、《镇江高专教学名师推荐评审表》等相关材料请登录校人事处网站，点击 “文档下载”→“师资科”下载。

5．联系人电话：88962122，联系地址：校本部正则楼413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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